
附件3
2013年泰安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申报须知


一、申报条件

1、泰安市辖区内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单位。

2、项目申报单位应具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具备完成项目所必需的人才条件、技术装备、项目基础与资金匹配的能力。

3、项目主持人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行业影响力与完成项目所需的组织与管理协调能力等。

4、项目申报单位应具备良好的科技信用。


5、项目主持人有未结题项目的，不得申报；申报单位或项目主持人有强制中止、违规使用经费的，三年内不得申报。
二、申报步骤

1、申报单位注册

①新用户注册：登陆泰安市科技计划管理系统（以下简称管理系统），以申报单位的组织机构代码为用户名，自行设定密码，填写申报单位基本信息后提交。各单位需向市直或各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报送组织机构代码证及银行开户证明原件及复印件，经审核无误后，账号予以开通。

市及市以上申报单位资格审核由泰安市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科技局窗口）进行审核；县市区申报单位由各县市区科技主管部门管理部门进行审核。

②已注册用户：单位用户以组织机构代码登录；项目主持人以身份证号登录。

2、添加项目主持人

以申报单位账号登陆管理系统，进行项目主持人注册，以身份证号码为账号，自行设置密码，添加主持人登陆账号及密码。

3、填写申报项目书

项目主持人以身份证号登陆管理系统，下载项目申报模板，填写项目申报书，附件以JPG格式上传（单张图片不超过200K）,完成后提交申报单位审核。

4、审核申报项目
申报项目须依次经申报单位、区域科技管理部门、市科技局审核。市及市以上申报单位项目审核统一由泰安市科技创新创业服务中心（市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科技局窗口）进行审核。
4、 申报项目查新

即日起可进行项目的查新检索。申报项目必须具有省级以上检索查新资格单位出具的项目检索查新报告（专项计划中平台、园区建设类项目除外）。泰安市情报所查新受理时间截止至2013年4月15日，逾期不予受理。

三、纸质材料报送

1、专项计划材料要求：①项目申报书一式两份，加盖单位公章； ②《2013年申报泰安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企业报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③查新报告；④附件材料。

2、一般计划、引导计划材料要求：《2013年申报泰安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企业报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

3、纸质材料具体要求：
①申报项目的企业单位必须填写《2013年申报泰安市科技发展计划项目企业报表》一式两份,加盖公章。

②附件：必须包括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证复印件、近3年各区域财政部门委托中介机构审计的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及利润分配表、现金流量表），上年度完税证明。

其他附件可包括质量体系认证证书,专利授权书,软件著作登记证书,GMP认证证书,科技成果获奖证书,企业获得的荣誉及品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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